重視「金融老年學」發展金融商品
我國今年正式進入高齡社會，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之人口推估(2018至2065年)資料，預計在8年後，也就是2026年，我國老年人口將超過20%，與日本、南韓、新加坡及歐洲部分國家同列為「超高齡社會」。
依內政部「2017年簡易生命表」，國人的平均壽命為80.4歲，65歲退休後的生活還有15年，甚至更久，高齡者雖然手中有錢，但因為交付信託要給受託銀行管理費，老人家捨不得；且為擔心交付本金虧損，絕大多數僅同意運用於定存，投資收益並不理想，在平均壽命越來越長，如何增加信託財產收益，以支付相關費用並對抗通膨，便成為高齡者安養信託之重要課題。
信託公會秘書長呂蕙容指出，國外先進國家在發展適合高齡者的金融商品時，通常會研究高齡者的生理及心理特性，以研發相對應的商品，此種研究稱為「金融老年學」（Financial Gerontology），金融業者應根據「金融老年學」發展適合高齡者退休或長期理財投資規劃的金融商品，以「私校退撫儲金」為例，其運作係以積極型、穩健型、與保守型三種風險屬性作為投資方案，將投資組合與資產配置相互結合，透過70/30的核心組合及衛星組合的安排，幫助不同風險承受度的客戶靈活因應市場變化，實現資產增值目標。而30%的衛星組合中便可以配置較高風險的商品，透過系統化操作及定期再平衡策略，以適當分散投資風險，賺取較大的收益。
近年來銀行的財富管理業務及信託業的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業務是以有系統的理財方案與利用資產配置來協助客戶進行資產配置，應根據「金融老年學」應有更積極的作為，研發投資報酬率較定存高，而風險為高齡者可負擔之投資商品；證券業以及保險業也應根據高齡者的特性，研發合適高齡者的證券及保險商品。
[bookmark: _GoBack]呂蕙容秘書長認為，現行主管機關對於客戶風險承受等級與商品等級分類適配係採「單一商品」認定，不得投資逾越客戶風險等級的商品適合度政策應適當鬆綁，其實為了鼓勵客戶長期投資，發展適合退休或長期理財投資規劃，應允許業者提供「投資組合」服務，以整體「投資組合」涵蓋多檔商品之風險判斷對客戶風險之適配，允許透過承受一些適當的風險來增加收益。當然，退休後的理財要更加注重「風險管控」，而投資目標不在於極大化報酬，而是創造穩定的現金流入，並盡量降低退休資產的減少速度。
面對目前「高齡、高儲蓄、高教育水準」世代，進一步開發適合高齡者的金融商品與服務，建構具收益且低風險的投資組合，以滿足高齡者安心安養之需求，這是金融業應盡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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